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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警
方
提
醒

生
活
法
理

本报记者 余春红 通讯员 温萱

本报讯 温州的杨某自己工资不高，又要满足女友的

消费需求，竟然多次把女友的钱转到自己账户，然后再把

钱花在谈恋爱上。虽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但杨某的行为

已经构成犯罪。

去年，刚入职场没多久的杨某与家境优渥的小黄（化名）

谈起了恋爱。2021年4月3日，小黄来到永嘉找杨某玩，并

同住在杨某的暂住处。杨某工资不高，存款也不多，但家境

较好的女友小黄消费不低，喜欢一些高档的首饰物品。

杨某知道自己难以负担女友的开销，但为了讨女友欢

心，他竟使出了“奇招”。 2021年4月8日，小杨趁女友睡

着时，用事先知道的账户密码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偷偷转

走小黄银行账户内2500元钱。2天后，他又分5次转走小

黄银行账户内共77000元。5月15日和18日，他又通过

支付宝转走小黄账户内共5000元。这些钱，他都用于两

人的生活支出或为小黄买东西。

此后，小黄发现自己账户内余额少了，便怀疑是杨某

所为。杨某承认了，但对小黄承诺会归还。

让人更大跌眼镜的事情来了。

2021年5月21日，因要归还小黄上述钱款，杨某居然再

次通过支付宝转账的方式先后2次分别转走小黄支付宝账户

内的800元、200元；同日，又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转走小黄

信用卡账户内28000元。随后，杨某归还小黄50000元。

2021年5月23日，杨某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先后2

次分别转走小黄信用卡账户内5500元、30000元，之后分

3次共归还小黄34300元。

同年5月24日，杨某被民警抓获，其家属代为赔偿小

黄钱款，获得谅解。

法官说法：
经审理，永嘉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通过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多次转走小黄账户内的钱

款，属于多次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盗

窃罪。至于所窃取的钱款是否用于与被害人一起生活，是

否为被害人消费，并不影响盗窃罪的构成。

鉴于被告人杨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自愿

认罪认罚，结合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决定予

以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最终，永嘉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杨某有期徒刑3

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20000元，扣押在案的作案工具手

机1部，予以没收。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刘毅

本报讯 近日，安吉有个司机发生单方事故，被交

警查出酒驾，感觉莫名委屈，大呼冤枉：“我没有喝酒，

我就吃了甜酒酿，这都能算酒驾？”答案是：“算！”

当天凌晨，安吉交警大队接到群众报警称，一转弯

路段发生一起轿车单方事故。交警赶到现场后，发现

一辆白色轿车受损严重，碎片散落一地，车身右侧中部

凹陷变形，道路中央绿化带及一根路灯杆被撞受损。

监控显示，白色轿车以较快的车速进入弯道，之

后车辆失控侧滑，与路中央灯杆发生了碰撞。

勘查完现场后，交警在医院找到了正在接受检查

治疗的白色轿车驾驶人王先生（化名），对他进行了呼

气式酒精测试，结果为39mg/100ml，达到了饮酒后

驾驶机动车的标准。对于这个结果，王先生感觉很冤

枉，说自己当晚并没有喝酒，只是在晚饭时吃了甜酒

酿。在他看来，甜酒酿并不能算酒。

很多人认为甜酒酿只是“饮料”，殊不知，它是由

糯米蒸熟后加入甜酒曲经发酵而成，含少量酒精。

经检测，王先生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 48mg/

100ml，构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交警提醒：
吃一碗甜酒酿，算不算酒驾？这要看血液中的酒

精含量，一般情况下，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20mg/

100ml即为酒驾。所以说，酒驾的判定标准是不分酒

的种类的，只要有酒精，并且在血液中的含量达到一

定的值，就属于酒驾。

一碗甜酒酿下肚，几小时后能开车？这就很难说

得准了，酒后几小时能开车，与酒制品的酒精含量、驾

驶人对酒精的摄入量以及身体分解酒精的能力有关，

均是因人而异的。

甜酒酿、醉虾等包含酒精的食物有可能会导致酒

驾的发生，如有驾车计划的，一定要谨慎食用。

拖欠的货款写成“借款”

实际没有“借钱”的“借条”，
有效吗？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李凌锋 王诗雅

本报讯 货款还不出来，两个合作

伙伴协商约定将拖欠的货款转化为“借

款”，由此作为日后追讨的依据。可没

想到，多年过去，昔日的合作伙伴不仅

没有还钱，连“借条”也不认了。那么，

这种形式的借款能否得到法院支持？

近日，法院作出判决。

张某是东阳一家红木家具工厂的

老板。2012年，员工方某辞职后到云南

经营红木家具店，并从张某的工厂采购

红木家具。两人从雇佣关系变成了合

作伙伴关系。

然而，好景不长，方某由于经营不

善，在云南的家具店接连亏损，向张某

订购的几件红木家具也仅支付了部分

货款，剩余17万元货款迟迟未付。

由于方某一直还不上钱，2014年，

双方协商后，由方某出具了一张借条，

内容为方某向张某借款17万余元，并约

定利息按年利率10%计算，但未约定还

款期限。转眼又过了7年，方某依然分

文未付。2021年底，张某拿着借条起诉

至东阳法院。

庭审中，方某表示，借条的性质为

借款合同，必须交付借款才能成立，而

方某出具借条时张某并未向其实际交

付17万余元款项，故借款合同不成立，

不需要向张某归还借款。至于货款，方

某则称自己从未向张某出具过拖欠货

款的欠条，不存在拖欠货款的事实。

东阳法院审理后认为，从张某提供

的微信聊天记录和通话录音等证据的

内容中，可反映存在方某向张某购买红

木家具并拖欠货款的事实。至于双方

将拖欠的货款以借条的形式转化为借

款的行为，东阳法院认为，在民事法律

关系中，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

治。如当事人将货款约定转为借款，实

际上是将货款虚拟为已经偿还，然后再

由收款人将所收货款出借给付款人，从

而在双方之间消灭了货款之债，成立了

借款之债。因此，双方合意将拖欠的货

款转化为借款的行为合法有效，张某的

诉请应得到支持。最终，法院判决方某

归还借款17万余元并支付利息。

方某不服判决上诉，近日，金华市

中级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通讯员 陆璐 本报记者 余春红

本报讯 长兴一女子在某游泳馆游泳后正在浴

室淋浴时，一个陌生男子闯了进去，女子受惊大声呼

救。事发后，男子道歉并与女子达成调解协议。那

么，游泳馆对此事有无责任？日前，长兴县法院判决

游泳馆公开道歉7天。

2021年6月的一个下午，王女士在长兴某游泳馆内

游完泳后到女浴室内淋浴。正洗着，一个陌生男子走了

进来，王女士受惊大声呼喊，男子立即道歉转身离开。

当时，王女士便呼喊游泳馆的工作人员，但工作

人员并没有及时回应。王女士又报了警，查看了监

控。王女士说，事情发生后导致她失眠多天，给她精

神上造成了伤害和困扰。

事后，游泳馆提出要与王女士协商解决。在调解委

员会的主持下，王女士与当天误闯女浴室的男子达成协

议，由该男子给王女士一定补偿。而游泳馆方面却坚持

自己无责任。为此，王女士起诉游泳馆。王女士认为游

泳馆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要求游泳馆以“在涉案经营场

所内醒目的位置张贴道歉函十五天”的方式致歉。游泳

馆抗辩认为，已在男女浴室门口张贴明显的“男”“女”

“男士止步”等标识，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长兴县法院经审理，认为游泳馆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判决游泳馆在经营场所张贴道歉声明7日。此

案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截至目前，该游泳馆已自

动履行完毕判决书指定的张贴道歉声明的义务。

法官说法：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游泳馆是否已经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法院审理认为，虽然游泳馆抗辩称已在男

女浴室门口张贴明显的标识，但是根据法院向公安机

关调取的出警视频，游泳馆工作人员当时陈述“类似

事情出现得很少，以前有过，基本上是外来泳客，本馆

会员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见之前出现过男女浴室

误入的情况。从游泳馆的经营模式来看，游泳馆在美

团上有出售游泳券，作为经营者和管理者应知道游泳

馆不仅有固定会员，也有零星散客；从现场浴室设置

和标识来看，从游泳池回浴室，男士均需要路过女浴

室门口，才能到达男浴室。对这样的浴室设置，游泳

馆除张贴明显标识，加强管理是必不可少的。故法院

对游泳馆的抗辩不予支持。

游泳馆作为管理者和经营者，应当尽到管理职

责，保护好顾客的隐私等权益，因管理不当，导致王女

士隐私权受侵犯，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本案中，王女士已经同造成其损害的陌生男子达

成赔偿协议，由陌生男子赔偿损失并已经履行完毕。

游泳馆在本案中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因王女士已得

到足额损失赔偿，因此游泳馆无需承担精神抚慰金的

赔偿责任。但王女士在游泳馆内人格权受到侵害，虽

然游泳馆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但在合理范围内需承担

赔礼道歉的责任。法院酌定由该游泳馆在涉案经营

场所张贴道歉声

明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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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祸现场车祸现场

偷女友的钱为女友消费，“羊毛出在羊身上”？
法院：这也是盗窃

女子在游泳馆浴室遭遇陌生男子误闯
法院：游泳馆公开道歉7天

“我只吃了甜酒酿，这也算酒驾？”
交警：“算！”


